
第 3364號公告

《鄉郊代表選舉條例》(第 576 章) 
(第 29(2)條) 

鄉郊補選 
未能完成的選舉公告

居民代表選舉

西貢鄉事委員會

鑑於下述現有鄉村選舉在候選人提名期結束後，沒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，本人

謹此宣布，按《鄉郊代表選舉條例》(第 576 章)第 29(2)條，下述鄉村的選舉未能

完成。 

現有鄉村名稱

海傍街 
龍尾

麻南笏 
北潭涌 
坪墩

大街(西) 
東丫

2019 年 5 月 24 日 上述鄉村的選舉主任趙燕驊




